
文学院硕士考生拟录取名单公布（一志愿）

说明：
1.总成绩计算公式如下：总成绩=初试成绩/5×50%+复试成绩×50%，保留2位小数。

2.考生若对拟录取结果存有异议，请于4月7日前向我院电话（0595-22693292）或邮箱（lxw@hqu.edu.cn）反映。

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
录取学
习形式

录取专业
代码

录取专业
名称

录取研究方
向代码

录取研究方向名称 初试成绩
复试成绩

（百分制）
总成绩

（百分制）
备注

1 103853002839051 张渝 全日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1 汉语言文字学 389 85.5 81.65

2 103853002846051 何兰 全日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2 中国古代文学 366 88.8 81

3 103853002804051 陈佳颖 全日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2 中国古代文学 373 87.3 80.95

4 103853002825051 王延月 全日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3 中国现当代文学 372 78.6 76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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